附件3

	宁河区村（社区）组织履职负面事项清单（2023年版）

	序号
	负面事项内容
	 责任单位   
	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

	1
	不得未经区委、区政府统一部署，将自身权责事项派交村级组织承担。
	党政群机构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村级组织工作事务、机制牌子和证明事项的意见》厅字〔2022〕28号）

	2
	不得未经区委、区政府统一部署，要求村级组织填报表格、提供材料。
	党政群机构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村级组织工作事务、机制牌子和证明事项的意见》厅字〔2022〕28号）

	3
	不得要求村级组织主要负责人参加可以由其他村级组织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调研、督查检查考核等活动。
	党政群机构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减轻村级组织负担工作方案》(中农发〔2021〕1号)

	序号
	负面事项内容
	责任单位 
	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

	4
	不得强制要求村级组织参与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签到、打卡、刷分”，也不得对参与度、任务量、完成率等进行排名、考核和通报。
	党政群机构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减轻村级组织负担工作方案》(中农发〔2021〕1号)

	5
	不得简单以上传工作场景截图、录制视频等作为评价村级组织是否落实工作的依据。
	党政群机构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村级组织工作事务、机制牌子和证明事项的意见》厅字〔2022〕28号）

	6
	不得要求村级组织主要负责人参加县级以上党政机关部门及其内设机构和工作人员组建的公务工作群组。
	党政群机构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村级组织工作事务、机制牌子和证明事项的意见》厅字〔2022〕28号）

	7
	不得将村级组织作为行政执法、拆迁拆违、招商引资、安全生产等事务的责任主体。
	党政群机构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村级组织工作事务、机制牌子和证明事项的意见》厅字〔2022〕28号）

	序号
	负面事项内容
	责任单位 
	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

	8
	不得在中央层面政策文件规定之外，硬性要求村级组织参加创建示范评比活动。
	党政群机构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减轻村级组织负担工作方案》(中农发〔2021〕1号)

	9
	不得制定面向村级组织的“一票否决”事项。


	党政群机构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厅字〔2022〕28号）

	10
	不得“一刀切”要求村级组织就某项工作建立单独的活动场所。
	党政群机构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村级组织工作事务、机制牌子和证明事项的意见》厅字〔2022〕28号）

	11
	不得要求村级组织对应乡镇（街道）成立领导小组、工作专班等临时性议事协调机构。
	党政群机构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村级组织工作事务、机制牌子和证明事项的意见》厅字〔2022〕28号）

	序号
	负面事项内容
	责任单位 
	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

	12
	不得以加挂“室内牌”“房门牌”“电子牌”等形式变相增加村级组织牌子数量，或以阵地建设为名要求各类展板、“标识LOGO”上墙。


	党政群机构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村级组织工作事务、机制牌子和证明事项的意见》（厅字〔2022〕28号）

	13
	不得要求村级组织对不属于其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出具盖章证明。
	党政群机构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村级组织工作事务、机制牌子和证明事项的意见》（厅字〔2022〕28号）


10

